
为何供水机构应更重视地下水资源？ 

绝大多数含水层系统拥有巨大的天然储水能力，这使得地下

水资源在多年干旱期间不易枯竭，且相较地表水源更能抵御

气候变化的影响。因此地下水几乎始终是更为可靠的公共供

水来源，在可持续利用限度内，其开发成本通常更低，主要

原因在于地下水处理过程远不如地表水复杂。 

这一状况在发达城市与发展中城市之间会存在差异，因为随

着时间推移，规模更大、历史更久的城市往往会逐步加大对

城市外围地下水井群和/或外调地表水水源的依赖。 

近年来，一些供水机构在面对干旱危机事件（开普敦2016–

2018年、金奈2017–2019年）的实际经验清楚表明，开发

本地地下水资源具有关键意义。在这些案例中，供水机构在

历史上往往忽视了本地地下水资源开发的潜力，结果在持续

性干旱条件下，其地表水水库供水出现了极端短缺。

泰国素潘布里供水机构的地下水
供应开发

关键信息

• 地下水为供水机构提供了开发
表现更具气候变化韧性、在长
期干旱中更为可靠的供水水源
的机会，其优势优于地表水水
源

• 含水层的广泛分布意味着地下
水通常可以在靠近用水需求中
心的区域进行开发，从而降低
资本性投资和运营成本

• 供水机构需要将地下水水源与
地表水水源实行联合管理，以
优化供水服务效率并提升环境
效益

• 供水机构应关注自身取水井以
外的地下水管理，因为有效的
地下水保护符合其长期利益，
并且需要广泛的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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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水源进行联合统筹规划、协同管理，以更低的

社会成本提供更优质的供水服务。并最大限度地

优化环境保护带来的相关效益。

供水机构在地下水资源可持续性方面需应
对哪些风险？

为确保水井取水可持续使用（并确保在严重缺水时

期仍可供水），需主动管理地下水资源以避免：

作为饮用水供应的主要利益相关方，供水机构应

正式认可并承担地下水资源管理与保护方面的共

同责任，以避免上述不利影响。不当设计且监管

缺位的地下水开发亦可能导致依赖地下水的生态

系统严重退化，因此供水机构需与其他地下水相

关利益方（尤其是环境或水资源监管机构）协同

工作，以避免或最大限度减轻此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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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而言，在对本地地下水资源进行合理开发

的情况下，供水机构在应对长期且严重的干旱

事件时，表现出显著更强的应对能力。 

许多含水层具有广泛的空间分布特征，使得地下

水资源往往可在靠近用水需求中心的位置进行开

发，从而避免建设长距离输水管网和跨区域调水

工程，降低资本成本并减少运营风险。此外，地

下水资源开发允许通过分阶段投入来逐步扩展供

水能力，避免一次性筹措巨额新水源建设资金。

因此，各地供水机构需要将地下水与地表水及其

伦敦扩增水源方案的成本比较
（于水资源紧张的英格兰东南地区）

• 过度开采导致的永久性枯竭，有时伴随咸水入
侵或地下水反涌现象

• 来自无序现场排污、农业土地利用及工业活动
造成的地下水污染



在此背景下，供水机构有必要加强与其用水用户

群体的沟通，使其在环境管理中的关键作用得到

更充分的理解，逐步形成社会对相关服务的“支

付意愿”。

哪些因素可能促进或阻碍供水机构参与地

下水资源管理？ 

全球范围内，供水机构的组织形式与规模存在显

著差异。主要类型包括：受监管的私营公司、公

有并自主运营的企业，以及公有但通过长期特许

经营或运行协议与私营企业或公共机构合作运营

的企业。供水机构服务人口规模可能从2万人到

1,000万人不等。

限制部分供水机构更广泛参与地下水资源管理的

因素主要包括： 

• 法律和监管授权的局限性

• 对地下水系统行为缺乏足够的内部专业能力

与认知。

某些供水机构规模较小且服务范围有限，可能并

不覆盖相关含水层的分布区域，这不可避免地影

响其对自身角色的认知——是仅作为“服务提供

者”，还是与其他地下水利益相关方共同承担“资

源守护者”职责。尽管参与程度会因规模和组织

形式不同而有所差异，但即便是较小的供水机

构，也仍有一些可发挥重要作用的领域。

促进供水机构更多参与地下水资源管理的因素

包括： 

•

	 

作为主要利益相关方的明确监管授权

社会公众对水环境的普遍关注并提升供水

系统应对全球变暖韧性的需求压力。

供水机构地下水水源保护区
 (其边界在德国设有清晰标识)

泉水流向

地下水源

50日流程区

500日流程区

饮用水保障区（水源汇集区）

3

地下水体/饮用水保护区界限
（管理单元）

含水层低界



供水机构有必要在内部推动关于其水资源管理职

能的讨论，并向政府水务监管机构明确自身立

场，以争取在水资源治理，特别是在地下水集水

区管理和污染防护方面承担更为广泛的责任。这

无疑将在长期内产生回报。此外，若供水机构在

地下水资源保护中承担了重要职责，水务监管机

构在制定水价时应予以认可。  

水文地质知识与专业技能如何优化供水

水源的设计与运营？

深入理解如何最优利用可获得的地下水资源支撑

供水系统，是提升城市供水安全性的关键。发达

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供水机构在该领域的行动能力

存在显著地域差异——无论依托内部能力还是聘

请专业水文地质或水资源顾问，供水机构都应认

识到获取科学、可靠建议所带来的长期效益。   

地下水资源的分阶段开发显著降低了供水系统的

资本性和运行成本，而运用数值地下水模型

等“先进工具”有助于优化生产水井运行效率，并

加深对地下水与地下水依赖型生态系统之间相互

作用的认识。

划定并实施地下水水源保护区对降低水处理成本

风险和提升水量安全性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此

外，深入了解影响水井取水的相关因素，也有助

于保护供水资产，并更准确界定其维护需求。

为什么供水机构应积极推进本地地下水资源

管理与保护？

地下水退化是一个缓慢而隐蔽的过程，须及早采

取行动，减少分散型农业污染、遏制工业区化学

污染，并避免含水层耗竭，尤其是在沿海地区。 

水务公司所承担特殊职能的一些范例

国家 地点

累西腓

东南地区

圣路易斯
波托西

利马

慕尼黑

特殊职能

巴西 经州政府授权，监管、规范私有水井的使用并收取费用，以避免扭曲市政供水费率结构和影
响财政收入

为维持大型城市供水井场的高天然地下水水质，通过土地利用管理/共同监管推行生态农业
计划

作为社区倡议的主要利益相关方，推动需求管理措施（包括废水回用），以促进战略含水层
的稳定

代表政府部委设计并实施大型需求管理与联合用水计划，以期在超干旱地区实现战略性城市
含水层的恢复

共同管理控制地下水对白垩岩溪流生态状况的影响英格兰

德国

墨西哥

秘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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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欧盟《水框架指令》明确倡导“污染预防优

先于高级水处理”作为核心理念，而地下水水源

保护区建设正是该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此，供水机构需要在向水资源监管部门和地

方规划机构建言方面发挥主导作用，推动将地

下水风险纳入地方规划程序，并与当地农业经

营者达成共识，减少或消除农业活动造成的地

下水面源污染。若行动滞后，长期供水成本将

面临显著上升风险。

需求侧管理是可持续地下水管理的基本支柱之

一，供水机构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包括在用

水用户群体中推广节水措施和合理用水实践。

同时，供水机构也具备良好条件，通过开展含

水层人工回灌（MAR）等举措来推动供给侧管

理，例如将城市屋面径流导入回灌渗井。这不

仅可为其地下水供给提供额外的物理安全保

障，也体现了对水环境的负责任管理。

在许多发展中城市，私人水井的无监管（且往

往非法）取水现象普遍存在。虽然地下水自给

自足在短期内可缓解供水机构的供水压力，并

提高城市用水安全性，但这也使城市地下水资

源管理变得极其复杂，对供水机构的收入和供

水可用性产生负面影响。在监管允许的范围

内，供水机构需加大对私人水井使用的排查力

度，提供相关监测服务以提升其用水安全性，

供水机构如何为国家和区域地下水资源治

理与管理作出贡献？

供水机构掌握着大量高质量的地下水监测数据，

其中部分信息应与国家和区域机构共享，并纳入

国家数据库，以提升水文地质认知水平，为改进

地下水管理奠定基础。

供水机构可作为社区与政府之间的重要纽带。国

家或区域水资源规划通常自上而下制定，但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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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离不开社会层面的沟通与协调，而供水机构正适合承担这
一角色。在与其他主体协同的前提下，水资源政策与战略的
落实可部分通过供水机构作为执行载体加以推进。

协同推进战略性地下水管理举措——如补给汇集区保护、补
给增强实践及私人水井取水监测管理——既能为国家目标作

出重要贡献，亦将助力供水服务网络的快速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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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水机构需在长期气候韧性供

水规划中，更清晰地界定并妥

善管理地下水及其保护作用

• 供水机构需开展或委托开展地

下水水源保护区的科学划定工

作，系统评估潜在污染源并制

定相应缓解措施

• 供水机构需积极与其他利益相

关方（特别是环境或水资源监

管机构）协作，推动有利于地

下水保护的土地利用方式

• 供水机构需探索在地下水依赖

型生态环境保护方面承担更广

泛的管理责任，确保供水运营

的设计与监测避免对生态系

统产生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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